致：广东省中山市环境保护局

尊敬的领导

本人李正心是大涌镇康顺制衣印花厂负责人，因本人疏忽管理，导致本厂员工不按规定排放废水，增加贵局及各领导的工作，在此，本人向贵局及各领导致歉。

因本人长期在香港，环保意识薄弱，对员工日常工作疏于管理， 2009年5月25日，环境监察人员到本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部分洗板废水没有接入配套的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经贵局检查发现问题，本人得知后，马上将不规范的设施停用并拆除，对管理人员及员工进行处罚及教育，改变已往处理废水的方法，将本厂产生的废水转交                 公司处理，并取得合法的转移单（附合同及转移单复印件）。
贵局对我厂的处罚，本人并无异议。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本厂订单减少，资金周转困难，在购买生产材料及员工工资、厂租等都出现资金问题，望贵局能降低处罚金额，使我厂能度过难关。
在此多谢各位领导的帮助及支持！
大涌镇康顺制衣印花厂
2009年09月01日
